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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

编号：2025-01 

投资者关系活动类别 

 

特定对象调研        □分析师会议 

□媒体采访            □业绩说明会 

券商策略会          □路演活动 

□现场参观            电话会议 

□其他 

主要参与单位 永赢基金、银华基金、国信证券资管、国源信达资本、

路演时代、东北证券、华创证券、东方财富证券 

会议时间 2025年 1月份 

会议地点 券商策略会；线上会议；上海晶科中心 

上市公司接待人员姓名 董事会秘书常阳、投资者关系副总监陈同洲 

投资者关系活动主要内容

介绍 

问: 公司通过什么举措提升估值水平？ 

答: 过去一段时间因为市场对绿电价值和绿电运营

的长期稳定性出现顾虑叠加一些客观原因，进而导致

公司股价被低估。自 2024 年以来，支持新能源发展

的有关政策密集推出，显示出国家对绿电行业持续支

持的长期性和稳定性，这一定程度上也在提升市场对

于行业未来发展的预期。多年来公司在绿电行业持续

深耕一直处于民营企业领先梯队，相信随着电力市场

改革和能源结构绿色转型逐步深入，绿电以及相关运

营企业的价值和资本市场估值，有望迎来回升。对于

公司后续举措，首先公司将努力做好各项业务的经营

管理，实现业绩的稳步兑现。公司采用“轻重结合”

的运营模式，除了自持电站发电业务的稳定贡献之

外，公司年均获得集中式电站指标和分布式项目签约

一直处于行业领先梯队，这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之

一，也为公司优选新增投建项目、持有运营发电和推

进电站转让的轻资产化运营模式，提供了足够的选择

和增长弹性。 当然，我们也在一直密切关注当前的资



本市场和公司股价情况，后面如有进一步举措，公司

也会根据相关要求进行披露。 

 

问: 公司可转债即将进入回售期，是否有下修计划？ 

答: 近期公司可转债价格逐步企稳。随着可转债今年

4 月进入回售期，公司亦围绕该事项以及未来高质量

发展做积极准备。一方面我们持有并运营新能源电

站，可以产生稳定的现金流，同时公司持续推进电站

的轻资产化运营，加大电站资产的转让力度，电站转

让亦会带来不错的现金流贡献。此外公司在业务开发

领域具有长期优势，年均获得集中式电站指标和分布

式项目签约一直处于行业领先梯队，也为公司优选新

增投建项目，持有运营发电和推进多种类型的电站转

让，提升现金流能力，提供了足够的选择和增长弹性。

这样进一步保障了公司业务的长期稳定性和现金流

愈加充裕，一旦转债进入回售期，可为公司提供积极

的应对方案选择。是否考虑下修转股价，还请届时关

注公司披露的相关公告。 

 

问: 公司当前储能业务发展如何？ 

答：随着新能源装机规模增长，电力系统对各类调节

性资源需求亦迅速增长，“新能源+储能”融合发展，

是大势所趋。2024年以来各地持续出台储能相关补贴

政策，独立储能项目迎来发展机遇。今年 1月，国家

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《电力系统调节能

力优化专项行动实施方案（2025—2027年）》的通知，

重点提到优先调度新型储能，日内应调尽调，减少弃

风弃光等。公司非常重视储能业务的发展。2023 年储

能新获取备案 3650MWh，2024年上半年新增 1600MWh。

已建成在手运营的项目中，网侧储能有甘肃金塔

280MW/560MWh 项目第一期 100MW/200MWh（第二期也

在推进建设过程中）、浙江建德 50MW/100MWh 一期项

目；用户侧储能方面，有多个商业化运营项目，如浙

江海宁 10MW/20MWh、浙江绍兴雅泰药业 1MW/2.15MWh、

江苏宜兴远东电缆 0.9MW/3.01MWh、舟山市 7412 工厂

1.4MW/3.01MWh、腾讯滨海大厦 100kW/215kWh、南京

长安汽车 3.3MW/10.05MWh 等等。后续公司也会持续



关注储能项目在各个地区的相关配套政策以及商业

化机会。 

 

问: 2024 年的公司电站转让情况如何？ 

答: 2024 年上半年公司对外转让工商业分布式电站

55MW、户用光伏电站 131MW，三季度完成户用 268MW

对外转让，四季度广东 300MW完成转让。此外，公司

同中信金租、上汽恒旭亦完成签约，就户用光伏业务

展开合作。公司持续推进滚动开发“轻资产”运营战

略，电站转让提高了公司资金使用效率，令公司现金

流更加充裕和健康，并对当期业绩形成贡献。 

 

问: 公司如何看待最新发布的《分布式光伏发电开发

建设管理办法》？ 

答: 月底能源局发布的新版管理办法，在分布式光伏

的分类、上网模式、备案、开发建设等方面做出了调

整和新要求。同时，对已经完成备案但是今年 5 月 1

日前未投产的在建电站，施行新老划断，仍按原有政

策进行管理。管理办法的出台，利于推动分布式光伏

行业更加规范和高质量发展。同时管理办法对大型工

商业上网模式的限制有一定放松，提出大型工商业分

布式光伏在电力现货市场连续运行地区，可采用自发

自用余电上网模式参与现货市场，此外在电力用户负

荷发生较大变化时，可将项目调整为集中式光伏电

站。此外，管理办法较之前的征求意见稿删除了对分

布式光伏参与电力市场的表述。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管

理办法在各地的落实情况。 

 

问: 绿电行业一直低迷，未来有哪些潜在的变化因

素？ 

答: 过去一段时间，影响绿电行业资本市场关注度的

主要因素，包括消纳、电价，以及拖欠的可再生能源

补贴等。因为近年来新能源装机增长迅速，而特高压、

储能以及负荷迁移、绿氢氨醇等下游应用尚未成熟匹

配，导致部分地区消纳情况不理想，弃光限电率走高。

同时伴随市场化交易电量占比逐步提升以及分布式

电站逐步纳入市场化交易，导致新能源电站的收益模

型发生变化。部分装机规模较大地区因为供需关系，



暂时电价受到影响，进而导致资本市场对行业的关注

度不高。 

未来行业存在积极的变化因素。首先，我们看到特高

压、抽蓄和各种新型储能的建设应用越来越广泛，绿

色氢气氨气和甲醇等绿色化工技术也愈发成熟，高耗

能企业向新能源集中电价和绿电更有竞争力的地区

迁移产能逐渐成为趋势。政策上，2024年 8月，国家

发改委办公厅、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发布《关于 2024 年

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及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，

明确了 2024年和 2025 年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的

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，并首次新设电解铝行

业绿色电力消费比例目标。另外，整个 2024 年全社

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6.8%，在能源结构绿色转型大背景

下，新增用电缺口主要构成必然也将以可再生能源发

电为主。加之电网投资在新一年的加速，算力和数据

中心对绿色电力的大量需求增长，这些都是支撑未来

新能源有效解决消纳，持续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信号。 

此外，欧盟将于 2026 年正式向中国征收碳关税，也

将进一步带动出口型企业、制造业和高耗能企业碳减

排和使用绿电或绿证，从而增加新能源发电的绿色环

境价值，对电价产生积极影响。至于拖欠的可再生能

源电费补贴，在 2025 年大的“化债”背景下，有投资

者关心是否会加快下发，我们也在持续关注。 

 

附件清单（如有） 无 

日期 2025年 1月 27日 

 


